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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能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经

讨论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17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2017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事项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及

《关于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以

及对公司相关情况的核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7年12月31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

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经

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017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应经出席董事会的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7

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子公司2017年度融资计划，公司及子公司

合理预计了对外提供担保的金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该事项并经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对合并范围外的第

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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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担保提供方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签

署日期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债

务逾期

情况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

公司 

6,000 
2016 年 09

月 05 日 
1,361.62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

公司 

2,500 
2017 年 04

月 15 日 
1,761.63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

公司 

5,000 
2017 年 03

月 31 日 
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

公司 

3,500 
2017 年 06

月 08 日 
5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

公司 

3,000 
2017 年 05

月 23 日 
2871.14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

公司 、   

武汉市武

昌电控设

备有限公

司 

4,000 
2017 年 07

月 05 日 
959.03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市武

昌电控设

备有限公

司 

2,500 
2017 年 11

月 03 日 
1,193.38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市武

昌电控设

备有限公

司 

2,000 
2017 年 04

月 05 日 
1,879.28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市武

昌电控设

备有限公

司 

1,000 
2017 年 11

月 03 日 
513.72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大连瑞优

能源发展
5,000 

2017 年 04

月 19 日 
296.12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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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大连瑞优

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1,500 
2017 年 08

月 01 日 
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中能国际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430 
2017 年 06

月 14 日 
2,430 

连带责任

保证 
五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熠冠

新能源有

限公司 

595.47 
2016 年 10

月 14 日 
595.47 

连带责任

保证 
三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熠冠

新能源有

限公司 

363.07 
2016 年 10

月 14 日 
363.07 

连带责任

保证 
三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滨江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71.59 
2016 年 12

月 09 日 
271.59 

连带责任

保证 
三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滨江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40.16 
2016 年 12

月 09 日 
140.16 

连带责任

保证 
三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滨江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34.31 
2016 年 12

月 09 日 
134.31 

连带责任

保证 
三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萧县熠冠

新能源有

限公司 

11,563.2 
2016 年 12

月 09 日 
11,563.2 

连带责任

保证 
五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阴瑞光

微欣电力

有限公司 

4,278.38 
2017 年 07

月 18 日 
4,278.38 

连带责任

保证 
五年 否 

中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中能国际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430.00 
2017 年 6 月

14 日 
2430.00 

连带责任

担保 
五年 否 

合计  58206.18  33542.10    

子公司对公司担保情况 

 

担保提供方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签

署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债

务逾期

情况 

福建中能电气有

限公司 

中能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14000.00 
2016 年 9 月 5

日 
9517.11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福建中能电气有

限公司 

中能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2017 年 4 月

18 日 
3202.05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福建中能电气有 中能电气 7150.00 2017 年 2 月 4000.00 连带责任 一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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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股份有限

公司 

27 日 保证 

福建中能电气有

限公司 

中能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 
2017 年 5 月 9

日 
30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福建中能电气有

限公司 

中能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6312.20 
2017 年 8 月

25 日 
4500.00 

连带责任

担保 
一年 否 

合计  35462.20  24219.16    

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担保提供方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签

署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债

务逾期

情况 

武汉源码电气制

造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

昌电控设

备有限公

司 

3000.00 
2015 年 9 月 9

日 
1560.49 

连带责任

保证 
三年 否 

合计  3000.00  1560.49    

经核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0元；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为 59,321.75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3.56%。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行为已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外

担保风险控制制度。 

二、关于公司 2017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

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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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公司提交的《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我们认为： 

1、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  

2、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

结合实际情况，对收购大连瑞优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时形成的商誉

85,760,300.38元计提减值准备51,551,298.66元，保证了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报告期资产的价值，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3、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  

五、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我们

认为：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变动幅度较大，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可持续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要求，我们对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 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和内控

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督部门的要求，能够适应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实

际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公司法人治理、日常管理等活动严

格按照公司各项内部控制的规定进行。我们对该报告无异议。  

七、关于公司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8年度审

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在执业过程中坚持

独立审计原则，按时完成了 2017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并按时出具各项专业报告。

项目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独立、客观和公正，认真负责，遵守职业规范，具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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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因此，我们认为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8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八、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18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和子公司，信誉状况良好，信用风

险较低；公司对相关子公司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

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和当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对外担保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的独立

意见 

本次公司制定的2018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符合

公司目前经营管理的实际现状，约束与激励并重，有利于更好的调动公司管理团

队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得以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 

十、关于注销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而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激励对象离职以及因2017年行权条件未达

到注销部分已授予而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经审议，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股权激励

计划》及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相关的注销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由2,440万份调整为

1,23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860万份调整为966万份，预留

股票期权数量由580万份调整为264万份。 

 

独立董事：汤新华、陈章旺、吴飞美 

201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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